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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改规〔2022〕6号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自治区贯彻
落实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

市场化改革方案》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展改革委，各地（州、市）发展改革委，国

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，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，有关发电企

业：

《自治区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

革方案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

2022年 3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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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
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方案

为持续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，完善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，根

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

革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439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发改

办价格〔2021〕809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

电价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093号）要求，结合自治

区实际，就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提

出以下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。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，推

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，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电价比重，促进发

用电价格顺畅传导。

守住民生用能底线。居民、农业用电价格仍执行现行目录销

售电价，优先将低价电源用于保障居民和农业用电，保持民生用

电价格稳定。

规范市场价格合理运行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

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推动市场化电价与煤炭价格有效衔接，促进

电力市场规范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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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

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。通过交易在“基准价+上下

浮动”范围内形成市场化的上网电价。

扩大燃煤发电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。上下浮动幅度原

则上均不超过 20%，适应煤炭价格波动与市场化电价联动的需

要。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%限制，通过市场化机

制更加有效地遏制高耗能行业无序发展。

推动燃煤发电交易电价合理形成。鼓励市场主体在中长期合

同签订中明确交易电价随燃料成本变化合理浮动条款，实行交易

电价与煤炭价格挂钩联动。

（二）调整目录销售电价

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。推动工商业用户进入市场，通过

市场化方式购电形成用电价格，相应取消现行大工业用电、一般

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。非电网直供电价格基准为市场

化交易到户电价或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到户电价。

保持居民、农业用电价格稳定。居民（含执行居民电价的学

校、社会福利机构、社区服务中心等公益性事业用户）、农业用

电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。居民电采暖用电继续执行现行到

户电价。

支持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。纺织服装生产和南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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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地州电子装配、鞋业、玩具、假发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用电，继

续执行特殊电价政策。

（三）建立电网企业代理采购机制

明确代理购电用户范围。10 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要全

部进入市场，其他工商业用户也要尽快进入。鼓励工商业用户直

接参与市场交易，暂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，由电网企业代理购

电。加快电力市场培育和发展，不断缩小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范围。

合理确定代理购电规模。电网企业定期预测代理购电工商业

用户用电量及典型负荷曲线，综合居民和农业用户预测电量及保

量保价的优先发电电量等因素，确定市场化采购电量的规模。

明确代理购电用户电价构成。电网企业通过参与场内集中交

易方式代理购电。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、

输配电价、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，按月测算并提前 3日通过营

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，于次月与用户进行电费结算，并及时

做好信息公开和宣传引导。

规范代理购电关系变更。电网企业首次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

时，应至少提前 1个月通知用户，期间应积极履行告知义务，与

电力用户签订代理购电合同。

（四）完善分时电价机制

明确执行范围。大工业、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执行分时电

价（除国家明确规定的电气化铁路牵引用电外），居民、农业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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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不执行。

优化时段划分。将每日用电时间划分为高峰、平段、低谷时

段，具体为：高峰时段 8小时（8:00‛11:00，19:00‛24:00）；平

段 8小时（11:00‛14:00，16:00‛19:00，0:00‛2:00）；低谷时段

8小时（2:00‛8:00，14:00‛16:00）。夏季 7月份的 21:00‛23:00，

冬季 1、11、12月份的 19:00‛21:00由高峰时段调整为尖峰时段，

执行尖峰电价。

明确分时电价标准。工商业用电高峰、低谷电价分别在平段

电价基础上上下浮动 65%。尖峰时段电价在高峰时段电价基础上

上浮 20%。

完善市场化用户执行方式。所有市场主体参与交易时均应按

规定的用电时段和峰谷价差比例申报用电曲线。对市场交易合同

中未申报用电曲线或未形成分时价格的电力用户，结算时购电价

格按分时电价机制规定的时段划分及浮动比例执行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全面推进电力市场建设。发展改革部门要适应工商用

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的需要，进一步放开发用电计划，完善电力

中长期交易机制，推动电力现货市场建设，推进电力辅助服务市

场化，着力打造多层次电力市场体系。

（二）完善新能源电价机制。发展改革部门要研究完善有利

于新能源发展的价格机制，严格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考核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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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电价与煤电价格合理衔接，引导企业投资积极性，更好地

体现绿色电力价值。

（三）做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防控。发展改革部门要密切跟

踪电力市场和价格变化，及时发现苗头性、趋势性、潜在性问题，

做好风险预警防控，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稳运行。

（四）强化市场运行监管。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配合能源监

管、市场监管部门，重点围绕发用电市场中的交易行为、信息公

开、电费结算、服务质量等，加强对发电企业、电网企业、电力

交易机构的监管，及时查处信息公开不规范、电费结算不及时及

运用垄断地位影响市场交易等违规行为，促进电力市场规范平稳

运行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年。期间如遇国家政策

调整，按国家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新疆电网居民生活、农业生产用电目录销售电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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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新疆电网居民生活用电目录销售电价表

新疆电网农业生产用电目录销售电价表

单位：元/千瓦时

序号 地 区
目录销售电价

到户电价
不满 1千伏 1—10 千伏及以上

乌鲁木齐市（城市）

乌鲁木齐市（农村）、昌吉

州、吐鲁番市

奎屯市

伊犁、塔城、阿勒泰、博州、

哈密、巴州、阿克苏、喀什、

克州、和田

备注： 目录销售电价与到户电价的差额，由自治区财政通过同价资金进行补贴。

乌鲁木齐电网（含乌鲁木齐市、昌吉州、吐鲁番市、奎屯市）居民生活用电目录销售电价

中，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元千瓦时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

元千瓦时。

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、白碱滩区、乌尔禾区目录销售电价为 元千瓦时，独山子

区目录销售电价为 元千瓦时。

单位：元千瓦时

序号 地 区 不满 1千伏 1—10千伏 35千伏及以上

乌鲁木齐市、昌吉州

奎屯市

伊犁、塔城、博州、吐鲁番、

哈密、巴州、喀什、克州

阿克苏地区、阿勒泰地区、

克拉玛依市

和田地区




